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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各类职业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主合同”）项下。

第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

定事项，以主合同为准。主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合同无效，本

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三条 提供碳排放管理服务的企业可作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基于保险合同记载承保的经保险人认可的碳排放管理服务合同

（见释义一），委托人（见释义二）在按照碳排放管理服务合同执行碳排放管理及减排措施

后，经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指定或保险人认可的碳排放检验检测机构检测，委托人的碳排

放量超过碳排放管理服务合同中所约定的碳排放额度，被保险人依据碳排放管理服务合同应

当向委托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赔偿限额及免赔额

第五条 保险人在本附加险合同项下的赔偿限额以明细表中本附加险合同项下列明的分

项赔偿限额（如有）为准，且此赔偿限额包含在明细表约定的主合同赔偿限额之内，并非

是在分项赔偿限额基础上的累加。

第六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免赔额为单次事故免赔额。具体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

确定，并在本附加险合同中载明。免赔额由被保险人承担，保险人对超过免赔额部分的损

失在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赔偿处理

第七条 被保险人申请赔偿时，应当向保险人提供有效索赔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一）保险单或其他有效的保险凭证；

（二）索赔申请书；

（三）碳排放管理服务合同原件；



（四）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指定或保险人认可的碳排放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委托人碳

排放量检测结果；

（五）其他保险人合理要求的，与索赔有关的、必要的证明保险事故原因、损失程度的

文件、资料。

第八条 投保人在投保时可以在以下两种方式中选择其中的一种赔偿方式，并在保险合

同上载明：

1、保险人按保险合同约定向委托人给付保险赔偿金；

2、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列明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购买与保险赔偿金等值的核证自愿减排

量（CCER）额度，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补偿给委托人，额度购买及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

用由保险人承担。购买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额度的费用由保险人直接支付给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的交易对手，保险人不再向委托人支付保险金。

当保险人因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额度供给不足，无法购得与

保险赔偿金等值的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额度时，保险人按保险合同约定向委托人给付保

险赔偿金。

当投保人选择第二种赔偿方式时，委托人需要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立有核证自愿减排

量（CCER）账户以及交易账户。委托人没有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账户以及交易账户的，

保险人按保险合同约定向委托人给付保险赔偿金，或在委托人的授权下，通过保险合同列明

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与保险赔偿金等值的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额度进行注销。

释义

一、碳排放管理服务合同:是指保险合同生效前经保险人审核同意的，由被保险人与委

托人签署的包含碳排放管理、碳排放监测、碳排放减排等内容的服务合同。

二、委托人：是指接受碳排放管理服务的企业。


